臺南縣立後壁國民中學九十九年度租車合約書

    後壁國民中學（以下簡稱甲方）及上福企業商行（以下簡稱乙方）雙方同意依「政府採購法」（以下簡稱採購法）及其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訂定本合約，共同遵守，其條款如下：

一、活動時間：九十九年6月27日計半天

二、行程地點：

99.06.27（日）：

07：00後壁國中出發(國道1號(台南交流道(省道(台南市(安平)(省道(國道1號(新營交流道(後壁國中
三、服務費用：每部車輛租金每日新台幣柒仟元整計租用壹部，合計新台幣柒仟元整。

四、乙方須提供合格營業用車輛，駕駛員應具備合格大客車駕駛資格，且未有重大過失或違規紀錄，不得喝酒開車，服裝儀容須整齊，車輛行使中不可抽煙、嚼檳榔、說髒話或用行動電話及無線電聊天等行為。

五、付款辦法：

  完成履約責任後當日一次付清。

六、懲罰性及逾期違約金：

（1） 活動進行期間，甲方所指示工作事項，乙方於合理範圍內不得拒絕，經口頭告知仍為改善時，針對每一指示工作事項，按合約金額扣抵千分之一懲罰性違約金，違約金自甲方應付費用中扣抵。

（2） 因不可歸責於乙方或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，致履約期限遲延，乙方得檢具事證，以書面通知甲方，甲方得審酌情形後，延長履約期限，不計逾期違約金，本項違約金，以合約金額百分之二十計算。

七、本合約發生爭議而涉訟時，雙方同意以嘉義地方法院為訴訟第一審法院。

八、如有未約定事項及未盡事宜，得依政府採購法及相關法令辦理，或由雙方協議修訂之。

九、本合約正本兩份，雙方簽署用印並各執正本乙份。

立合約書人

                   甲       方：  後壁國中

                   代   表  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 址：  台南縣後壁鄉嘉苳村124之20號

                   乙      方：

                   代  表  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地      址：

中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 國      99      年    06     月     24     日

